
附件 2

关于《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分值付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统一全省按病种分值付费工作，提高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效率，推动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更好地维

护参保人员的权益，我局起草了《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按病

种分值付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主要背景

（一）国家高度重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共中央、国

务院和国家医保局高度重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多次发文要

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指出，要

加快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体制，推行按病种付费为主的

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2021年国家医保局出台《国家医

疗保障局关于印发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医保发〔2021〕48号），加快推进按病组和病种分

值付费支付方式改革全覆盖，促进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

规范诊疗行为，切实减轻参保患者经济负担。2024年国家医

保局出台《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

值付费 2.0 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医保



办发〔2024〕9 号），为持续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供了更贴

近临床的分组，优化了医保付费技术标准。

（二）我省已有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实践经验。2018年，

我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取得较好

成效，得到国家医保局的充分肯定。2022年全省全面开展按

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我局于 2019年和 2020

年分别组织编制《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分值付费工作

指南》工具书，为各市开展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提供指引。

（三）进一步规范按病种分值付费工作的必要性。为

进一步提高按病种分值付费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规

范统一全省按病种分值工作机制，我局于 2024 年根据国家

技术规范，结合本省实际，起草了《管理办法》，规范统一

按病种分值付费整体框架，突出可操作性，明确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关键要素和机制，加快建立协同改革机制，将为全省

开展按病种分值付费提供主要政策依据。

二、文件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发〔2020〕5号）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

疗保障局令第 2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医保发〔2021〕48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



付费 2.0 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医保办

发〔2024〕9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有 12章 53条。第一章是总则，包括文

件依据、主要意义、基本原则、主要概念和职责分工等 5条

内容。第二章是区域总额预算，包括预算编制原则、预算考

虑因素、预算特殊调整和风险调节金等 4条内容。第三章是

病种目录库，包括病种概念、省级病种目录库结构、病种目

录库的制定和调整等 4条内容。第四章是病种分值的确定，

包括病种分值的概念和计算、基准病种、基层病种分值和中

医优势病种分值等 5条内容。第五章是分值的调节，包括偏

差病例调节、辅助分型调节及其应用等 5条内容。第六章是

医疗机构系数，包括定点医疗机构系数的定义与构成、基本

系数和加成系数等 4条内容。第七章是费用结算和清算，包

括周转金、月度预拨付费用、月度预结算、年度清算等 4条

内容。第八章是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包括留用分担机

制的建立、具体做法和定点医疗机构清算总额等 3条内容。

第九章是谈判协商机制，包括支付方式改革专家库的建立、

专家评议组织的定义、评议内容、议事程序和争议意见收集

处置反馈机制的建立等 5条内容。第十章是特殊病例单议机

制，包括特殊病例定义、意义和单议机制的建立等 3条内容。

第十一章是监测分析和考核监督，包括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

结算清单指控、智能审核、监测分析的开展和报告、违规行



为处理等 6条内容。第十二章是附则，包括保障机制、宣传

培训、调整依据、适用范围和生效时间等 5条内容。

四、主要亮点

（一）完善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工作机制。一是实施区域

总额预算。我省医保实施市级统筹，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的基本原则，以地级以上市作为单位，做好医

保基金区域总额预算管理，科学确定统筹区域内年度住院统

筹基金支出总额，不再对单家医疗机构下达总额预算控制指

标，促进统筹区域内医疗机构之间公平竞争。二是建立协商

谈判机制。由医保行政部门牵头，各定点医疗机构代表组成

专家评议组织，通过专家评议组织集体协商对有争议的病种、

分值、权重系数等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专

家集体协商、论证功能，建立健全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之间

良性互动机制。三是完善特殊病例单议机制。医保部门组织

专家评议组织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耗新技术使

用等特殊病例进行评议，经审定符合规定的特殊病例可按项

目付费或调整支付标准，解决医疗机构推诿重病患者或分解

住院等问题。

（二）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中医优势病种、

中医日间治疗病种按病种分值付费，并适当提高以西医治疗

为主增加特色中医治疗服务的住院病种分值，健全我省中医

特色医保支付政策体系，激发医疗机构积极使用中医药治疗

的内生动力，让参保患者享受到更多更好的中医特色诊疗技



术。

（三）强化医保支付制度监测考核体系。一是建立考核

评价机制，对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为年度清算等工作提供依据，规范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

二是开展按病种分值付费运行监测。医保部门从医保基金、

病种费用、定点医疗机构等维度进行实时分析，实时掌握基

金支出、病种收治结构等情况，防范医保基金发生系统性风

险。


